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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10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

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书洲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

【2016】第 51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监管函提及的问题，立即向全体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监管函内容，并根据《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出现的

问题进行积极的整改，同时严格要求全体董监高人员的行为准则。现将监管函内

容及整改措施等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监管函的主要内容 

“胡书洲先生：你作为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于 2016年 3月 1日买入本公司股票 2,000股，交易金额为 50,480元；3月 2日，

你卖出本公司股票 500股，成交金额 13,125元；6月 27日，你再次卖出本公司

股票 336,000 股，成交金额 6,924,053.70 元。 

你的上述行为构成《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短线交易行为，违反了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3.1.12条、《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8.16 条规定。请你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

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我部提醒：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加强股

份管理的内部控制，不得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不得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或

者配合他人操纵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二、公司对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6月27日胡书洲先生卖出股票的次日（2016年6月28日）

即通知其本人，并要求进行书面说明。经了解，胡书洲先生主要因股权解禁上市

流通后缴纳税款的压力，从而疏忽了短线交易的规定，此次操作并非有意所为。

胡书洲先生也向公司董事会致歉并承诺，深刻认识到短线交易的严重性，将以此

为鉴，严格按照《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不断加强学习、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并严格履行相关义务与职责。同时，胡书洲先生承诺自2016年6月28日起一年内

不再进行二级市场股票交易。 

经自查，胡书洲先生上述交易发生的时间不属于公司重大事件相关的禁止买

卖股票的敏感期内，也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公司整改措施 

目前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期，公司内部治理的各项工作还需持续改进，在此公

司董事会承诺： 

1、促进全体董监高人员持续参加监管部门的培训； 

2、加强对全体董监高人员关于各项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各项备忘录等的

宣导培训工作，特别是持股变动相关规则相关内容的学习； 

3、公司董事会改进现有工作方式，及时记录并管理全体董监高人员股份买

卖情况，采用系统方式定期定时的提醒及优化。 

公司董事会代表胡书洲先生诚恳致歉，全体董事会成员高度重视本次事件，

并要求公司在日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全体董监高人员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避免

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